三 明 学 院 学 生 重 修 申 请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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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明 学 院 学 生 重 修 申 请 表

                 （审批联）         编号：
	此栏由申请人填   写
	系别
	
	专业
	
	年级
	
	班级
	

	
	姓名
	
	性

别
	
	原开课的

学年、学期
	           -           学年

第      学期
	申请重修的

学年、学期
	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学年

第      学期

	
	学号
	
	
	
	
	
	
	

	
	重修课程名称
	
	学分
	
	重修课程代码
	

	
	
	
	学分
	
	重修课程代码
	

	
	
	
	学分
	
	重修课程 代码
	

	
	
	
	学分
	
	重修课程代码
	

	财务处

收费签章
	
	系主任

审  批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备  注
	


履行审批手续后，此表交学生所在系教学秘书，由秘书汇总到教务处。

各系：

请认真编号以便将来核查，具体编号方式如：年份+系代码+四位顺序号（如土木建筑工程系:2008090001）。

沿沿  此  线  断  开











